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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． 目的

本规程对物资的贮存产品标识作了明确规定，以防止不同类型、不同规格、不同材质、不同批次的产品混淆、混用，同时也为了企业整体形象，为了实现产品的可追溯性。

2． 适用范围

适用于物资贮存的所有产品标识。

3． 总则

公司和项目物资产品标识必须执行本规程。

4． 管理办法

4.1   一项料、大堆料的标识，由公司物资部门统一制作，必须是20cm*25cm规格的硬塑料夹心，立于材料明显的位置，同时应写明物资名称、材质及规格型号、数量、检验状态、生产厂家、供应商。

4.2  对二、三项材料管库员把能上货架的物资，按照物资摆放的规定全部上架，并做产品标识，悬挂的料签必须是硬塑料夹心，规格为8cm*12cm。

4.3  管库员应妥善保管库存物资的技术证件，详细填写和保管物资卡片、验收记录及发料单，物资标识和验收记录证件号及使用方位要一一对应。

4.4  标识的转移应有明确的责任人认可，以便实现可追溯性。对工程竣工后，主要物资的标识文件，由物资部门转给施工单位，以便保存并做好签认记录。



